
法規名稱：臺北市公園命名及更名作業要點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14 年 12 月 16 日

當次沿革：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16日臺北市政府府工公字第 1143070457號令修正發布第 2點

條文；並自 114年 12月 15日生效

二、本要點之名詞定義如下：

    （一）公園周邊行政里：指公園所在里及其同行政區毗鄰里。

    （二）里民：指設籍於公園周邊行政里，年滿二十歲並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人。


